
关于印发《湖北省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学时管理办法（试
行）》的通知

各市、州、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省直有关部门（单位），

各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基地，各有关单位：

    现将《湖北省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学时管理办法（试行）》印发

给你们，请认真执行。

                

                 湖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2026年5月25日

（此件主动公开）

（联系单位：专业技术人员职称处）

 

 

 

 

    



 

 

 

湖北省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学时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推动我省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工作规范化、制度化开

展，根据《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规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令第25

号）、《关于印发〈湖北省专业技术人才知识更新工程实施方案〉的通

知》（鄂人社发〔2022〕56号）等规定，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我省行政区域内的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内容包括公需科目和专业科目。公

需科目包括专业技术人员应当普遍掌握的法律法规、理论政策、职业道

德、技术信息等基本知识。专业科目包括专业技术人员从事专业工作应

当掌握的新理论、新知识、新技术、新方法等专业知识。



第四条  专业技术人员参加继续教育的时间，每年累计应不少于90

学时（1学时时长不少于45分钟），其中，公需科目不少于30学时，专业

科目不少于60学时。

第五条  专业技术人员参加继续教育情况应当作为聘任专业技术岗

位或申报评定上一级职称的重要条件。各行业主管部门应完善本行业专

业技术人员职称评价机制，将继续教育情况纳入职称评审指标体系。有

关法律法规规定专业技术人员参加继续教育作为职业资格登记或注册的

必要条件的，从其规定。

第六条  用人单位应当把专业技术人员参加继续教育情况作为专业

技术人员年度工作考核、岗位聘任（聘用）的重要依据。

 

第二章  职责分工

 

第七条  全省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工作实行综合管理与分级分类

负责相结合的管理体制。

第八条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综合管理全省专业技术人员继续

教育工作，负责制定全省继续教育政策并组织实施。各级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部门负责本地区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工作的综合管理和组织实

施。



第九条  各级行业主管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具体负责本行业专业

技术人员继续教育的管理和实施。

第十条  用人单位负责组织本单位专业技术人员参加继续教育，制

定本单位继续教育计划，督促专业技术人员完成规定的继续教育学时，

保障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权益。

 

第三章  学时认定标准

 

第十一条  专业技术人员参加以下形式的继续教育活动，达到相应

合格条件的，由用人单位按以下标准核定学时：

（一）参加由各级组织部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行业主管部

门举办的国内（境）外线下培训班、研修班、进修班学习，能提供参训

证明的，按实际培训内容和时间计算继续教育学时，每天不超过8学时

（在途时间不计入，不足1天的，按实际学时计算）；参加本单位组织的

线下专业能力提升培训项目的，按实际培训时间计算专业科目学时，每

年认定不超过20学时，用人单位未建立学习档案的不予认定学时。此类

学时每年累计认定不超过90学时。

（二）在湖北省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公共服务平台完成课程学习

的，系统按照课件标定学时自动登记相应学时。



（三）参加省级以上本专业领域学术会议的，每次可认定专业科目8

学时，报告论文者额外加计4学时。此类学时每年累计认定不超过30学

时。

（四）作为授课教师的公需科目课件纳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遴

选的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公需科目课件目录的，按照课件内容和课时

的6倍计算年度继续教育学时。

（五）参加本专业执（职）业资格准入、水平评价类考试并合格

的，凭获得的资格证书当年度可认定完成专业科目60学时。

（六）参加国家教育行政部门认可的本科及以上相关专业学历（学

位）教育的，获得学历（学位）证书的当年度可视为完成继续教育学

时。

（七）参加援藏、援疆、援外工作期间年度考核合格者，可视为完

成当年度继续教育学时。

（八）参加省级以上行业主管部门已发文认可的继续教育形式，按

实际时长及计算标准纳入学时认定范围，实行学分制管理的，由行业主

管部门将专业技术人员年度继续教育学分情况换算成学时。

 

第四章  学时认定与审验

 



第十二条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搭建统一的“湖北省专业技术人

员继续教育公共服务平台”，建立健全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情况数据

库，对继续教育人数、学时、内容、形式等基本情况进行统计，做好专

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数据上报工作，并将专业技术人员职称评审信息与

继续教育信息衔接，审核职称申报人的继续教育学时完成情况。

第十三条  我省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行业主管部门、用人

单位、继续教育基地统一使用湖北省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公共服务平

台开展学时认定和管理工作。

第十四条  专业技术人员通过湖北省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公共服

务平台进行的学习，有效学时可通过服务平台直接查询，无需上传申报

材料。通过其他方式完成继续教育的专业技术人员，学时认定流程为：

专业技术人员申报、用人单位初审、同级行业主管部门和人社部门复

审、省级行业主管部门和人社部门备案。

档案托管在符合条件的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的专业技术人员，其

继续教育学时由相应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负责初审。省直单位专业技

术人员继续教育学时由省直主管部门负责复审。中央在鄂单位专业技术

人员继续教育学时由本单位负责审核。

第十五条  本办法印发时，未经省级以上行业主管部门发文认可的

线上继续教育学习平台，不纳入学时认定范围。

第十六条  经湖北省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公共服务平台认定的学

时按年度计入个人信息，专业技术人员可登录平台自行查验、打印全省

统一制式的继续教育完成证书。电子证书与纸质证书具有同等效力。



第十七条  专业技术人员由于伤、病、孕等特殊原因无法在当年度

完成继续教育学时的，由所在单位出具证明，可适当顺延补学，无正当

理由不参加补学的，用人单位应在其申报职称时延长相应年限。顺延期

限最长不超过12个月，逾期未完成者视为当年度学时不合格。

第十八条  专业技术人员参加继续教育取得的学时，在当年度内有

效，不得结转至以后年度。

第十九条  湖北省职称评审管理信息系统统一衔接湖北省专业技术

人员继续教育公共服务平台的学时数据。

 

第五章  监督检查

 

第二十条  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负责对所辖区域继续教育学

时完成情况，特别是学时登记情况及结果应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各级

行业主管部门负责对本行业继续教育学时完成情况进行监督检查，调查

核实关于本行业继续教育的投诉举报。

第二十一条  专业技术人员在学时申报认定中弄虚作假的，取消有

关人员相应年度继续教育学时，并依法依规取消其职称申报资格；依此

取得专业技术职称的，由核准部门予以撤销，并作为失信行为记入职称

评审诚信档案库，记录期限为3年。



第二十二条  用人单位、继续教育机构在继续教育工作中存在违规

行为的，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或行业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依

法依规予以处理。

第二十三条  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行业主管部门及其工作

人员，在继续教育学时管理工作中存在不认真履行职责或徇私舞弊、滥

用职权、玩忽职守的，由其上级主管部门或纪检监察机关责令改正，并

按照管理权限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依规予以

处理。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由湖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负责解释。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今后国家、省出台新规定

的，按新规定执行。


